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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輯
發
行 

： 

總

統

府

第

二

局 

地 

址 

： 

台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一
段
一
二
二
號 

電 

話 

： 

︵
○
二
︶
二
三
五
一
八
○
○
九 

︵
○
二
︶
二
三
一
一
三
七
三
一
轉
二
五
○
六
五
一 

Ｆ
Ａ
Ｘ 

： 

︵
○
二
︶
二
三
一
四
○
七
四
八 

印 

刷 

： 

鼎

教

印

刷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 

本

報

每

週

三

發

行 

︵
另
於
非
公
報
出
刊
日
公
布
法
律
時
增
刊
︶ 

定 

價  

每

份

新

臺

幣

三

十

五

元 

半

年

新

臺

幣

九

百

三

十

六

元 

全
年
新
臺
幣
一
千
八
百
七
十
二
元 

國
內
平
寄
郵
費
在
內(

零
售
除
外)

掛
號
及
國
外
另
加 

本
報
郵
政
劃
撥
儲
金
帳
戶
第
一
八
七
九
六
八
三
五
號 

戶 

名 

： 

總
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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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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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 

統 
 

令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日 

特
派
李
慶
雄
為
九
十
三
年
交
通
事
業
電
信
人
員
升
資
考
試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郭
光
雄
為
九
十
三
年
專
門
職
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普
通
考
試
導
遊
人
員
、
領
隊
人
員
考
試
典
試
委
員
長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日 

任
命
莊
振
東
為
經
濟
部
標
準
檢
驗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組
長
，
沈
坤
旺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，
吳
勝

信
為
花
蓮
分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分
局
長
，
林
傳
偉
為
基
隆
分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分
局
長
。 

任
命
趙
國
昭
為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水
土
保
持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權
理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副
局
長
。 

任
命
歐
辰
威
以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為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彭
滂
沱
為
簡
任
第

十
一
職
等
秘
書
，
李
大
塊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黃
旗
良
為
立
法
院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參
事
，
楊
錦
青
為
法
制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研
究
員
。 

任
命
張
文
強
、
張
厚
勝
、
陳
國
隆
、
莊
書
雯
、
施
慧
貞
、
李
素
貞
、
鄭
姿
萍
、
邱
舜
韶
、
蔡
名
堯
、
馮

成
、
陳
佳
秀
、
蕭
斌
志
、
孫
治
遠
、
王
淑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許
麗
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

 

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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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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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

第
六
五
九
五
號 

三 

任
命
邱
培
智
、
王
彥
博
、
簡
瑞
宏
、
陳
文
德
、
彭
賢
瑞
、
簡
柏
楷
、
郭
慧
瑱
、
李
貴
白
、
陳
立
欣
、
龍

美
琪
、
王
伯
智
、
楊
皖
卿
、
謝
姈
娟
、
曹
文
怡
、
陳
靖
沅
、
鄢
夢
凡
、
王
銘
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銘
波
、
蕭
乃
仁
、
吳
俊
逸
、
吳
忠
穎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四

日 

任
命
黃
肇
熙
為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。 

任
命
陳
慧
娟
、
林
世
杰
為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郭
慧
敏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
視
察
，
李
秋
月
、
林
秀
敏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視
察
，
楊
順
成
、
黃
叔
娟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編
審
。 

任
命
紀
麗
美
為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林
務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。 

任
命
任
少
玫
為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室
主
任
，
林
起
潛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秘
書
，

姚
秀
中
、
謝
松
熏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廖
美
娥
、
黃
玉
鄉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張
美

娟
、
林
錦
慧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視
察
，
游
玉
梅
為
公
務
人
力
發
展
中
心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主
任
，
劉
慈
為
簡
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副
主
任
。 

任
命
吳
進
財
為
行
政
院
體
育
委
員
會
人
事
室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，
黃
雪
雲
為
會
計
室
簡
任
第
十
一

職
等
會
計
主
任
。 

任
命
王
毅
忠
為
審
計
部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，
唐
進
彥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稽
察
兼
副
廳
長
，

吳
明
芳
為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審
計
官
。 

任
命
黃
瑛
琪
、
陳
添
發
、
郭
銘
昌
、
張
雲
欽
、
廖
欽
賢
、
許
純
芳
、
趙
子
榮
、
胡
宏
文
、
蔡
世
祺
、
王

綽
光
、
賴
錦
華
、
吳
佳
薇
、
李
君
豪
、
許
必
奇
、
陳
章
榮
、
田
玉
芬
、
劉
志
卿
、
高
敏
俐
、
李
珮
瑜
、
唐
敏

寶
、
廖
芳
毅
、
丁
智
慧
、
蕭
應
欽
、
王
淑
美
、
蔡
憲
德
、
劉
法
萱
、
洪
乙
心
、
黃
惠
玲
、
何
悅
芳
、
郭
文
通



總 
 

統  

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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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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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
、
李
崑
良
、
王
致
傑
、
張
堅
國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易
文
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高

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梁
鈺
涓
、
馬
佳
琪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黃
時
雄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張
輝
川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何
桂
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五

日 

任
命
許
虞
哲
為
財
政
部
臺
灣
省
北
區
國
稅
局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局
長
，
邱
政
茂
為
高
雄
市
國
稅
局
簡
任

第
十
二
職
等
局
長
，
蘇
維
成
為
國
有
財
產
局
臺
灣
北
區
辦
事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處
長
，
盧
貞
秀
為
臺
灣
省

南
區
國
稅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稽
核
，
胡
錦
康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督
導
，
李
燈
坤
為
臺
南
縣
分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
等
分
局
長
，
林
三
榮
為
臺
北
關
稅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關
務
監
副
局
長
。 

任
命
李
鎂
為
經
濟
部
智
慧
財
產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組
長
，
陳
瑞
鑫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室
主
任
。 

任
命
陳
怡
潔
為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處
長
。 

任
命
林
培
森
、
孫
啟
智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徐
虎
嘯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王
亭
享
、
徐
千
惠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吳
蕙
如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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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
派
葉
漢
敏
為
薦
派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六

日 

任
命
謝
清
標
為
臺
北
市
市
場
管
理
處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處
長
。 

任
命
黃
祖
耀
為
高
雄
市
立
圖
書
館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館
長
，
謝
三
輝
為
高
雄
市
立
社
會
教
育
館
簡
任
第
十

職
等
館
長
。 

任
命
劉
貴
珍
為
南
投
縣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局
長
。 

任
命
高
吉
發
為
屏
東
縣
議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吳
麗
梅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曾
南
箕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黃
浩
君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鄭
雪
珠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廖
泰
祥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邱
碧
虹
、
楊
瑞
光
、
黃
財
振
、
朱
思
戎
、
劉
桂
芬
、
黃
莉
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聞
名
遠
、
何
宗
融
、
王
福
慶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派
呂
培
錕
為
薦
派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三

日 
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三
○
○
一
六
二
五
一
一
號 



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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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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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 

茲
授
予
巴
拿
馬
共
和
國
駐
華
特
命
全
權
大
使
何
塞
．
安
東
尼
歐
．
杜
明
格
．
阿
鈸
烈
茲
大
綬
景
星
勳
章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外
交
部
部
長 

陳
唐
山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十

六

日 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三
一
○
○
三
四
三
九
一
號 

資
深
畫
家
林
玉
山
，
天
賦
穎
秀
，
學
養
深
淳
。
早
歲
負
笈
東
瀛
，
卒
業
東
京
川
端
畫
學
校
。
精
研
繪
畫
，
與
陳
進
、
郭
雪

湖
同
譽
為
﹁
臺
展
三
少
年
﹂
，
多
次
入
選
臺
展
，
技
藝
精
湛
，
聲
華
夙
著
。
相
繼
籌
組
﹁
春
萌
畫
會
﹂
、
﹁
鴉
社
書
畫
會
﹂

、
﹁
栴
檀
社
﹂
等
畫
會
，
妙
悟
創
新
，
藝
苑
蜚
聲
。
曾
任
臺
灣
省
立
嘉
義
中
學
教
師
，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美
術
系
教
授
，

樂
育
菁
莪
，
成
材
綦
眾
。
公
餘
之
暇
，
創
作
不
輟
，
尤
以
膠
彩
水
墨
畫
，
獨
樹
一
幟
，
彩
筆
傳
薪
，
遐
邇
同
欽
。
榮
獲
中
國

書
畫
學
會
﹁
金
爵
獎
﹂
、
教
育
部
﹁
文
藝
繪
畫
獎
﹂
、
第
十
五
屆
國
家
文
藝
特
別
貢
獻
獎
，
盛
譽
揚
輝
，
群
流
共
仰
。
綜
其

生
平
，
盡
瘁
畫
藝
，
恢
宏
美
育
，
盛
德
懋
績
，
允
足
矜
式
。
上
壽
歸
真
，
軫
悼
殊
深
，
應
予
明
令
褒
揚
，
以
示
政
府
篤
念
耆

賢
之
至
意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六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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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五
九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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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九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接
見
英
國
倫
敦
市
市
長
傅
柏
德
︵A

lderm
an R

obert Finch

︶
伉
儷 

˙
蒞
臨
﹁
二
○
○
四
年
雅
典
帕
拉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﹂
中
華
代
表
團
授
旗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︶ 

˙
接
見
日
本
眾
議
員
村
上
誠
一
郎
與
鴨
下
一
郎 

˙
蒞
臨
﹁
原
鄉
南
瀛
｜
台
南
縣
地
方
文
化
展
﹂
開
幕
記
者
會
致
詞
︵
總
統
府
︶ 

九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九
月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總
統
夫
人
﹁
超
越
巔
峰
．
珍
愛
關
懷
之
旅
﹂
啟
程
送
機
︵
桃
園
中
正
國
際
機
場
︶ 

九
月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接
見
日
本
自
民
黨
眾
議
員
衛
藤
征
士
郎
暨
大
分
縣
日
華
親
善
協
會
訪
台
團
一
行 

九
月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九
月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與
紐
約
國
際
媒
體
視
訊
會
議
︵
總
統
府
︶ 

九
月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蒞
臨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雪
山
隧
道
全
線
貫
通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九
線69k

旁
雪
山
隧
道
口
︶ 

˙
蒞
臨
﹁
中
美
洲
一
百
八
十
三
週
年
獨
立
紀
念
日
﹂
慶
祝
酒
會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晶
華
酒
店
︶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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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六
日 

九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蒞
臨
國
際
口
足
畫
藝
協
會
台
灣
分
會
二
十
週
年
慶
畫
展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中
正
紀
念
堂
中
正
藝
廊
︶ 

˙
與
﹁
秀
才
菁
英
學
苑
﹂
學
員
茶
敘
︵
總
統
府
︶ 

九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九
月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總
統
夫
人
﹁
超
越
巔
峰
．
珍
愛
關
懷
之
旅
﹂
啟
程
送
機 

九
月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九
月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九
月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主
持
總
統
府
科
技
諮
詢
委
員
會
﹁
水
資
源
與
水
患
問
題
﹂
座
談
會
︵
總
統
府
︶ 

九
月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參
加
﹁
中
美
洲
一
百
八
十
三
週
年
獨
立
紀
念
日
﹂
慶
祝
酒
會
︵
台
北
市
晶
華
酒
店
︶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
聞 

稿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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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參
加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雪
山
隧
道
全
線
貫
通
典
禮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六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參
加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雪
山
隧
道
全
線
貫
通
典
禮
，
在
聽
取
國
道
新
建
工
程
局
邱
琳
濱
局
長

簡
報
、
觀
賞
施
工
影
片
回
顧
及
致
贈
加
菜
金
後
，
並
與
行
政
院
院
長
游
錫

、
交
通
部
部
長
林
陵
三
等
貴
賓
共
同
按
下
貫
通

按
鈕
。 總
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今
天
阿
扁
起
了
個
大
早
來
到
宜
蘭
，
與
大
家
一
起
見
證
台
灣
最
長
的
雪
山
隧
道
貫
通
，
心
裡
感
到
非
常
愉
悅
。
經
過
十

三
年
的
努
力
，
我
們
盼
望
了
幾
十
年
的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終
於
就
要
完
成
了
，
我
相
信
大
家
一
定
很
高
興
。 

台
灣
是
一
個
四
季
如
春
，
風
景
如
畫
的
寶
島
，
特
別
是
東
部
這
一
片
好
山
好
水
，
更
是
得
天
獨
厚
，
只
可
惜
過
去
因
為

缺
乏
均
衡
區
域
發
展
的
規
劃
，
讓
我
們
東
部
的
基
礎
建
設
，
遠
遠
落
在
西
部
之
後
。
幸
好
經
過
游
院
長
、
劉
縣
長
等
歷
任
縣

長
、
民
意
代
表
及
各
位
鄉
親
多
年
的
努
力
，
好
不
容
易
終
於
爭
取
到
興
建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的
計
畫
。
在
推
動
過
程
中
，
雖
然

遭
逢
預
算
緩
編
等
行
政
程
序
的
波
折
；
施
工
以
來
，
面
對
雪
山
山
脈
特
殊
的
地
質
與
湧
泉
問
題
，
這
些
被
大
英
百
科
全
書
列

為
世
界
級
的
施
工
難
度
讓
我
們
吃
足
了
苦
頭
，
耗
費
鉅
資
引
進
的
Ｔ
Ｂ
Ｍ
︵
全
斷
面
鑽
掘
機
︶
也
折
損
了
一
部
，
連
國
外
的

工
程
公
司
都
打
了
退
堂
鼓
，
差
一
點
，
我
們
的
雪
山
隧
道
就
要
變
成
一
個
遺
跡
。 

阿
扁
在
此
，
要
特
別
感
謝
施
工
團
隊
不
畏
艱
難
危
險
，
日
以
繼
夜
的
打
拚
，
終
於
把
這
條
世
界
公
認
難
度
最
高
的
隧
道

給
打
通
了
。
這
條
世
界
第
五
長
、
也
是
東
南
亞
第
一
長
公
路
隧
道
的
完
成
，
讓
世
界
上
所
有
的
隧
道
工
程
專
家
不
得
不
對
我

們
的
技
術
、
能
力
刮
目
相
看
，
各
位
的
成
就
，
已
經
為
工
程
界
豎
立
了
一
個
非
常
輝
煌
的
里
程
碑
，
也
再
一
次
驗
證
了
執
政

團
隊
勇
於
面
對
挑
戰
、
積
極
努
力
，
終
究
達
成
目
標
的
高
度
執
行
力
。 

交
通
等
公
共
建
設
是
我
們
各
項
產
業
發
展
的
基
礎
，
也
是
厚
植
國
力
的
根
本
。
阿
扁
一
直
要
求
我
們
的
政
府
團
隊
積
極

地
推
動
各
項
工
程
，
深
入
詳
盡
地
掌
握
計
畫
內
容
，
務
實
地
面
對
各
種
難
題
，
確
實
掌
握
目
標
期
程
，
有
次
序
地
落
實
推
動

。
例
如
，
延
宕
數
十
年
一
直
無
法
有
效
處
理
的
基
隆
河
整
治
工
程
，
在
我
們
的
努
力
之
下
，
已
經
順
利
推
動
；
員
山
子
分
洪

工
程
也
就
要
完
成
了
，
這
些
防
洪
的
設
施
都
將
有
效
紓
解
大
台
北
地
區
的
水
患
問
題
。
交
通
方
面
，
去
年
底
我
們
完
成
了
第

二
條
高
速
公
路
，
提
供
民
眾
全
線
通
車
的
服
務
，
大
幅
改
善
了
西
部
走
廊
全
線
的
交
通
狀
況
，
等
到
明
年
底
高
鐵
正
式
通
車

後
，
台
灣
將
正
式
邁
向
﹁
一
日
生
活
圈
﹂
的
交
通
型
態
，
同
時
配
合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的
完
工
，
台
北
、
宜
蘭
間
的
行
車
時
間

將
大
幅
縮
短
為
三
十
分
鐘
，
以
後
我
們
東
部
的
鄉
親
就
可
以
早
上
到
高
雄
、
下
午
回
宜
蘭
，
不
必
再
繞
九
彎
十
八
拐
，
搖
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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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兩
、
三
個
小
時
才
到
家
了
。 
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以
及
銜
接
雪
山
隧
道
的
頭
城
至
蘇
澳
的
路
段
完
成
後
，
未
來
宜
蘭
地
區
勢
必
與
北
部
都
會
區
連
成
一
個

生
活
圈
，
台
北
的
金
融
、
政
治
中
心
與
宜
蘭
地
區
的
農
產
、
觀
光
、
文
化
等
機
能
相
互
融
合
，
將
可
具
體
實
現
台
灣
東
西
部

區
域
均
衡
發
展
的
理
想
，
同
時
讓
鄉
親
的
生
活
品
質
也
有
更
高
的
提
升
，
再
一
次
恭
喜
大
家
！ 

目
前
政
府
全
力
推
動
國
道
整
體
運
輸
網
路
等
基
礎
建
設
，
並
致
力
環
境
景
觀
的
保
育
，
改
善
產
業
發
展
環
境
，
期
使
台

灣
脫
胎
換
骨
，
全
面
提
升
台
灣
的
國
際
競
爭
力
。
雪
山
隧
道
的
工
程
經
驗
是
台
灣
全
民
的
資
產
，
也
讓
國
內
外
工
程
界
對
隧

道
的
開
闢
工
程
有
了
更
前
瞻
性
的
視
野
，
人
家
說
不
能
做
的
，
我
們
做
到
了
，
奮
鬥
十
三
年
的
辛
苦
，
換
來
十
三
分
鐘
的
車

程
，
這
樣
的
過
程
，
沒
有
僥
倖
，
只
有
一
步
一
腳
印
的
打
拚
！
阿
扁
期
待
與
大
家
一
起
來
努
力
，
傳
承
雪
山
隧
道
在
困
頓
中

力
創
成
就
的
精
神
，
一
起
來
經
營
這
個
美
麗
的
偉
大
國
度
︱
福
爾
摩
沙
，
以
更
多
實
際
建
設
的
經
驗
和
國
際
交
流
，
和
世
界

接
軌
。 很

高
興
能
夠
再
次
跟
大
家
在
一
起
見
證
這
歷
史
的
一
刻
！
感
謝
游
院
長
、
林
部
長
及
工
程
會
鄭
副
主
任
委
員
在
國
工
局

任
內
的
付
出
及
所
有
施
工
團
隊
們
，
沒
有
大
家
的
犧
牲
與
奉
獻
，
就
不
會
有
今
天
的
成
績
。
我
們
都
了
解
游
院
長
有
很
多
委

屈
，
但
是
我
還
是
要
告
訴
大
家
要
忍
辱
才
能
負
重
，
要
任
勞
任
怨
，
而
且
不
必
在
意
外
界
的
批
評
，
我
認
為
，
這
是
一
項
良

心
事
業
，
當
初
我
拜
託
游
院
長
組
閣
，
今
天
事
實
證
明
，
我
找
宜
蘭
人
來
擔
任
院
長
，
能
完
成
北
宜
高
速
公
路
，
特
別
是
打

通
雪
山
隧
道
，
光
是
這
一
點
就
有
代
價
、
也
值
回
票
價
了
，
我
們
再
次
以
掌
聲
感
謝
宜
蘭
人
的
驕
傲
｜
游
院
長
的
辛
苦
與
貢

獻
。
當
然
這
幾
年
的
進
度
掌
控
，
是
因
為
我
們
做
到
了
目
標
管
理
，
而
林
部
長
是
位
傑
出
的
工
程
專
家
，
對
於
工
程
進
度
的

掌
控
方
面
有
他
的
一
套
，
我
過
去
和
他
在
市
府
共
事
過
，
在
他
擔
任
捷
運
局
長
時
，
就
完
成
了
一
年
一
條
，
五
年
五
條
的
不

可
能
任
務
，
現
在
也
以
這
種
精
神
來
拚
北
宜
，
特
別
是
雪
山
隧
道
，
很
多
道
理
絕
對
是
相
通
的
，
游
院
長
找
他
來
當
部
長
，

事
實
證
明
是
做
對
了
。 

最
後
，
再
次
感
謝
大
家
的
奉
獻
、
犧
牲
與
貢
獻
、
感
謝
更
多
的
無
名
英
雄
，
敬
祝
大
家
，
身
體
健
康
，
事
業
宏
展
，
台

灣
加
油
！ 

副
總
統
主
持
﹁
水
資
源
與
水
患
問
題
﹂
座
談
會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五
日 

呂
副
總
統
秀
蓮
女
士
今
天
主
持
由
總
統
府
科
技
諮
詢
委
員
會
所
主
辦
的
﹁
水
資
源
與
水
患
問
題
﹂
座
談
會
，
針
對
水
資

源
的
開
發
、
管
理
及
水
患
的
因
應
之
道
，
進
行
專
題
討
論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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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總
統
表
示
，
水
資
源
是
國
人
目
前
最
關
切
的
問
題
之
一
，
特
別
是
在
桃
園
縣
多
日
缺
水
後
，
水
資
源
的
開
發
、
管
理

及
水
患
的
因
應
之
道
，
更
受
到
重
視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總
統
府
科
技
諮
詢
委
員
會
特
別
針
對
水
資
源
進
行
專
題
性
的
座
談
，
邀

請
產
、
官
、
學
、
研
等
專
家
，
進
行
廣
泛
而
深
入
的
討
論
。 

副
總
統
指
出
，
戰
爭
不
易
爆
發
，
但
天
災
卻
頻
頻
出
現
，
因
應
近
年
來
天
文
地
理
的
劇
烈
變
化
，
我
國
的
水
資
源
也
產

生
很
大
的
變
化
。
百
年
來
，
世
界
平
均
溫
度
上
升
攝
氏
零
點
六
度
，
但
台
灣
溫
度
卻
上
升
攝
氏
一
點
四
度
，
上
升
幅
度
是
世

界
平
均
溫
度
的
二
倍
以
上
；
此
外
，
雖
然
年
度
降
雨
天
數
減
少
，
但
年
雨
量
並
未
減
少
，
在
雨
量
集
中
的
情
況
下
，
出
現
豪

雨
成
災
的
或
然
率
增
加
；
再
加
上
九
二
一
地
震
過
後
地
質
鬆
散
、
土
石
鬆
動
，
以
及
過
去
水
土
保
持
不
佳
，
以
致
於
出
現
水

災
及
土
石
流
等
災
害
。
這
些
都
是
大
自
然
的
警
訊
。 

副
總
統
進
一
步
指
出
，
針
對
高
山
地
區
的
治
理
，
在
與
產
、
官
、
學
、
研
各
界
人
士
的
多
次
座
談
討
論
後
，
已
產
生
初

步
共
識
：
高
山
地
區
面
積
廣
大
，
佔
台
灣
總
面
積
將
近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但
居
住
人
口
稀
少
，
不
到
總
人
口
數
百
分
之
十
，
然

因
高
山
地
質
敏
感
，
一
旦
發
生
天
災
，
則
難
免
有
人
傷
亡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應
將
目
前
三
十
個
山
地
鄉
統
合
起
來
，
成
立
﹁
高

山
特
別
行
政
區
﹂
，
由
中
央
統
籌
管
理
，
並
配
合
國
土
規
劃
，
以
生
產
、
生
活
、
生
態
的
原
則
，
進
行
平
地
縣
市
之
重
新
劃

定
。
並
於
山
地
地
區
募
集
﹁
山
地
守
護
團
﹂
，
作
為
平
日
守
護
山
林
的
工
作
。 

座
談
會
由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署
長
陳
伸
賢
引
言
，
報
告
目
前
我
國
水
資
源
的
整
體
現
況
，
隨
後
與
會
者
則
分
就
水
資
源
開

發
與
利
用
、
水
資
源
調
配
與
管
理
及
水
患
因
應
對
策
，
進
行
廣
泛
而
深
度
的
討
論
。 

會
中
並
作
成
結
論
： 

一
、
建
立
水
資
源
國
家
政
策
，
成
立
國
家
及
水
資
源
研
究
機
構
。 

二
、
建
立
﹁
國
土
資
源
與
保
安
﹂
資
料
庫
與
資
訊
系
統
。 

三
、
改
善
救
災
防
災
指
揮
中
心
之
指
揮
通
訊
與
監
控
系
統
，
建
立
ｅ
化
之
自
動
指
揮
系
統
。 

四
、
進
行
水
庫
更
新
，
確
保
水
庫
永
續
利
用
，
因
地
制
宜
開
發
平
地
人
工
湖
。 

五
、
加
強
水
資
源
利
用
多
元
化
，
落
實
豐
水
期
之
水
源
貯
存
，
廢
水
回
收
利
用
等
，
及
訂
定
海
水
淡
化
等
政
策
目
標
。 

六
、
建
立
台
灣
水
資
源
調
配
管
線
，
作
為
國
家
重
大
基
礎
建
設
計
畫
。 

七
、
以
國
土
規
劃
總
體
營
造
方
式
，
針
對
雲
林
縣
口
湖
鄉
、
嘉
義
縣
東
石
鄉
等
﹁
水
鄉
澤
國
﹂
進
行
整
體
改
造
計
畫
。 

八
、
水
權
分
配
、
水
費
制
度
應
研
擬
短
、
中
、
長
期
解
決
方
案
，
自
來
水
公
司
與
農
田
水
利
會
角
色
與
經
營
模
式
應
重

新
定
位
。 

九
、
石
門
水
庫
取
水
口
分
層
取
水
，
並
設
專
用
水
道
，
與
農
田
水
利
會
渠
道
區
隔
。 

十
、
研
發
海
洋
深
層
水
多
功
能
用
途
，
並
鼓
勵
投
入
生
產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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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、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之
專
用
水
源
與
多
元
化
供
水
機
制
、
貯
水
設
備
及
供
水
設
施
之
建
制
。 

十
二
、
為
節
省
農
業
用
水
，
應
鼓
勵
農
業
轉
作
之
相
關
研
究
。 

十
三
、
國
土
規
劃
應
以
水
、
土
、
林
保
育
為
本
，
並
以
河
川
流
域
為
國
土
及
區
域
規
劃
的
原
則
。 

十
四
、
建
立
正
確
水
價
值
觀
，
宣
導
防
災
意
識
。 

今
天
前
來
總
統
府
參
加
﹁
水
資
源
與
水
患
問
題
座
談
會
﹂
的
與
會
成
員
包
括
：
蔡
義
本
︵
總
統
府
科
技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
員
︶
、
薛
義
誠
︵
總
統
府
科
技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︶
、
陳
瑞
隆
︵
經
濟
部
次
長
︶
、
尹
啟
銘
︵
經
濟
部
次
長
︶
，
郭
清
江
︵
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︶
、
林
中
森
︵
內
政
部
次
長
︶
、
戴
振
耀
︵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︶
、

黃
金
山
︵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顧
問
︶
、
高
惠
雪
︵
經
濟
部
工
業
局
主
任
秘
書
︶
、
陳
伸
賢
︵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署
長
︶

、
吳
輝
龍
︵
農
委
會
水
土
保
持
局
局
長
︶
、
呂
鴻
光
︵
環
保
署
水
質
保
護
處
處
長
︶
、
李
鐵
民
︵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北
區
水
資

源
局
局
長
︶
、
羅
健
成
︵
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經
理
︶
、
李
總
集
︵
臺
灣
省
農
田
水
利
會
聯
合
會
會
長
︶
、
張
輝
元
︵
雲
林

縣
農
田
水
利
會
會
長
︶
、
王
茂
三
︵
雲
林
縣
口
湖
鄉
鄉
長
︶
、
顏
清
連
︵
台
灣
大
學
土
木
系
教
授
︶
、
洪
如
江
︵
台
灣
大
學

土
木
系
教
授
︶
、
李
鴻
源
︵
台
灣
大
學
土
木
系
教
授
︶
、
李
錫
堤
︵
中
央
大
學
地
質
研
究
所
教
授
︶
、
楊
錦
釧
︵
交
通
大
學

土
木
工
程
系
教
授
︶
、
吳
瑞
賢
︵
中
央
大
學
土
木
工
程
系
教
授
︶
、
李
振
誥
︵
成
功
大
學
資
源
工
程
系
教
授
︶
、
宋
長
虹
︵

成
功
大
學
地
層
下
陷
服
務
團
副
研
究
員
︶
、
鄭
皆
達
︵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系
教
授
︶
、
徐
嘉
立
︵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同
業
公

會
水
電
供
應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︶
、
郭
泰
麟
︵
前
南
科
經
營
協
會
理
事
長
︶
、
林
尉
濤
︵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科
長
︶
及
王
國

樑
︵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科
長
︶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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